附件3

永春县扶持粮食生产重点区域粮食生产

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泉州市农业农村局 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泉州市财政局关于扶持粮油生产若干措施的通知》（泉农综〔2025〕8号）和《泉州市财政局 泉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24年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粮食生产重点区域）的通知》（泉财农〔2026〕20号）精神，进一步稳定我县粮食播种面积、提高粮食产量、提升粮食单产水平，确保完成市政府下达的粮食生产年度目标任务。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以粮食生产重点区域为重点，2026年全县范围内扶持14个粮食生产重点区域发展粮食生产，确保粮食生产重点区域水稻种植面积及单产比上一年度提高。
二、主要实施内容

（一）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按照“良田化”要求，参照农田连片整治工作方案，做好粮食生产重点区域农田“四改”（改大、改水、改路、改土）工作，加强田间整理、排灌、机耕路设施及用于耕地地力提升等方面建设，确保农田“良田化”。

（二）稳步推进粮食种植。粮食生产重点区域通过土地规划整治，引导耕地经营权流转，为农户提供水稻代耕代种代收代烘等服务，真正做到农田“粮田化”。
（三）稳面积提单产。粮食生产重点区域每年水稻种植面积要有所增加，主要抓好粮食种植技术培训推广、新品种引种示范及肥料、农药、农机具等使用示范，加强粮食生产田间栽培管理，确保提高粮食单产。
三、奖补标准、资金用途

（一）奖补标准。根据市级方案要求，按照粮食生产重点区域水稻种植面积占比及农田整治改造投入进行奖补，每个粮食生产重点区域奖补5－8万元。为调动粮食生产重点区域种植水稻的积极性并结合重点区域建设需求，进一步进行细化奖补措施，按照每个粮食生产重点区域5万元的基础上进行奖补，重点支持开展土地整理和完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并持续扩种水稻的重点区域村，力争形成规模连片种植水稻（旱稻）的良好态势，建设粮食生产示范片。
（二）资金用途。奖补资金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重点区域内或服务于粮食生产重点区域的农田基础设施改造提升、耕地质量提升、粮食生产技术培训、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良种良机补贴、粮食生产示范片建设以及统一育秧、代耕代种、统防统治、代管代收等粮食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等方面。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相关乡镇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指导督促，组织相关村根据任务目标、主要实施内容开展实施建设，于2026年10月30日前将补助情况、支付凭证、主要实施内容佐证材料等相关材料整理汇编成册报送至县种植业服务中心。
（二）强化工作管理。相关乡镇、村要按照实施方案和相关要求组织实施，按时序推进项目建设。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原则在6月底前完成建设，保障水稻等粮食作物生产；早稻于2026年4月10日前完成插秧，中稻于5月31日前完成插秧，晚稻于8月1日前完成插秧；要落实落细管护工作，确保粮食生产重点区域水稻种植面积及单产比上一年度提高。
（三）强化资金监管。按照“谁使用、谁负责”和属地监管的原则，相关乡镇、村要按照实施方案和相关要求组织实施，切实加强资金使用管理，任何单位不得挤占和挪用，同时，抓好进度和质量管理，做好全过程档案资料管理，归集整理建档立册，自觉接受监督检查评价审计，保障资金安全高效、项目顺利实施、任务全面完成。


